淡江大學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工讀申請表
	姓名
	
	性別
	
	(照片)

	學號
	
	系級
	
	

	電話
	(   )
	手機
	
	

	E-mail
	
	

	清寒證明
	□ １、低收入（中低收入）戶證明。
□ ２、114學年度第2學期申請就學貸款學生。
□ ３、113年度全戶年收入120萬元以下(採計父母及學生之所得收入)。
□ ４、113學年度符合弱勢助學金之學生。
□ ５、僑生需有境輔組核發的清寒證明(須有工作證才能任用)。
□ ６. 無清寒證明。

	永久地址
	

	聯絡地址
	

	專長
	□文書處理  □網頁設計  □資料管理  □資料庫  
□電腦維修  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工作經驗
	是否曾在本校其他單位工讀？□是、單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  □否
校外單位：

	對自己的描述
	(如文靜內向、活潑外向、主動積極、熱心服務…….等)


	預計工讀時間
	希望1週工讀時數：□4小時  □8小時(優先)  □其他_____小時

可排工讀時段：
□(星期    )上午8:00~12:00     □(星期   )下午13:00~17:00
□(星期    )上午8:00~12:00     □(星期   )下午13:00~17:00


	備註
	


註：本申請表之個人資料，係作審核工讀之參考、工讀排班及相關聯絡使用，不作它用，並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以及「淡江大學個人資料保護要點」，之規定使用本個資。
□已閱讀   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
FL-1-01-F23
